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梅林水站边坡塌方勘察设计服务项目的
采购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
	梅林水站边坡塌方勘察设计服务
	1
	一、基本情况
三江县富禄镇区控梅林水站（北纬25.75116°，东经109.16576°）南侧都柳江河岸斜坡发生崩塌地质灾害，梅林水站长约35m，宽约15m，四周建有围墙，站内建筑为一栋2层楼房，地面已硬化。西北侧为321国道，楼房距离公路约20m，南侧为都柳江河，2024年6月，因暴雨河水暴涨，河岸发生崩塌，崩塌范围宽约15m，长约20m，体积约300m3，造成梅林水站部分围墙基础悬空。
2、 采购内容
1、地形测绘
面积约1km²，崩塌地段比例不少于1:200，标出关键信息，地形剖面测量等，根据勘察设计需求提供。
2、稳定性勘察与评价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岩土工程勘察规范》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》等相关规范要求：
（1）查明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产生的地质环境、边界条件、规模、岩土体结构、水文地质条件，提供有关稳定性计算的参数，对稳定性进行分析和计算，并作出综合评价，分析成灾的可能性、成灾的条件，分析论证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；
（2）综合分析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、机制及变形特征，预测发展趋势，评价不同荷载组合下的稳定性；
（3）在综合评价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隐患稳定性和危害性的基础上，根据地质条件、形成机理以及治理的经验，提出工程防治的治理方案和建议。并为治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提供所需的工程地质资料。对治理工程措施、结构形式、埋置深度和工程施工等提出工程地质方面的要求和建议。
3、治理方案及施工图设计
依据《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》《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》等相关技术标准，根据勘察结果，对项目进行治理方案以及施工图设计、预算书编制。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（甲级）。
四、完成时限
签订合同后20个工作日提交结果并通过验收。
五、其他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 成交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现行技术与质量标准。
2. 成交人不得将合同规定的任务向第三方转包，不得单方对合同执行内容调整。


	二、商务要求

	1.报价要求
本项目采购预算陆万元整（¥60000.00），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采购内容的全部价格，包括：
（1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、车船费等）；
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
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.付款方式
分期付款：
（1）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合同总金额50%的预付款；
（2） 提交成果并经验收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收到请款材料后支付合同尾款。
项目费用包干使用，超支成交人自负。请款材料包括请款函和对应支付金额的合法发票。
3.成交规则
最低价成交法。
供应商所提交报价应在项目预算内，且报价只能一次报出不得更改，超出项目预算的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，按作废处理。经对报价文件比较，以满足我单位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如最后报价出现相同且均最低的，按照服务承诺优劣排序，如最后报价且服务承诺相同的，按照随机抽签方式确定供应商。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，则按照最低报价顺位选择排名第二的供应商，以此类推。
4.合同签订要求
自发布结果公告之日起，成交人应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。成交人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视为成交人主动放弃成交结果，后果由成交人自行负责。



